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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Roblox[1]纽交所的上市、Facebook更名为Meta等事件的发生，元宇宙在2021年从科幻小说走进现

实。区 块链游 戏在全球范围的火爆，使得区 块链游 戏成为了元宇宙照进现实的那束光。通过区 块链游

戏，我们看到元宇宙在虚拟身份设定、沉浸交互感知、线上多元社交、用户创新创作、虚拟资产交易的

亮点。

一、元宇宙与区 块链游 戏：释义探讨

（一）何为元宇宙

元宇宙，作为Metaverse译文，意为“超越宇宙”，早出现在科幻小说《雪崩》。虽目前并未对元宇宙形

成标化定义，各界定义迥异，但均表达了元宇宙的核心元素“互通”。笔者认为，元宇宙是平行于现实



世界的另一个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需要基于扩展现实技术实现沉浸式的交互感知，借助网络算力与

人工智能，通过区 块链技术实现资产数字化[2]及数字资产化[3]，使得虚拟资产非同质化、通证化，实

现交易流通，进而构建经济体系，使得UGC[4]在该经济体系下产生内容成果，创造经济效益，实现元宇

宙的膨胀扩张。

（二）区块 链游 戏

如同元宇宙，区块 链游 戏（以下或简称“链游”）基于其仍处于发展阶段，同样未形成标化定义，结合

当前链游的现状，笔者认为区块 链游 戏即在网络游 戏中运用区块 链技术，实现网络游

戏的去中心化、安全透明，并将游

戏中的虚拟资产NFT[5]化，允许玩家生产创作内容，借助NFT的不可分性、非同质化的特性，达成游 戏

中虚拟资产的独立性、稀缺性、安全性，进而促成链游中虚拟资产的确权与交易，实现“玩中赚”（pla

y-to-earn）。从模式上看，链游触达了元宇宙构建的经济体系，可谓是元宇宙照进现实的那束光。

二、元宇宙的初级形态：区块 链游 戏

元宇宙在诸如游 戏、社交[6]、娱乐等多个场景均有应用。链游内核是游 戏，而游 戏天然具备游

戏、竞争、交易、娱乐、社交属性，在借助去中心化的区块 链技术后，使得链游区别于传统游 戏，在游

戏稳定安全、延续性、公平性上有了质的飞跃，并借助NFT实现玩中赚。在基本元素、模式构建上，链

游无疑成为元宇宙现阶段在现实世界为接近的映射。



（一）链游具备元宇宙的基本元素

1. 虚拟身份促进社交互动

元宇宙是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虚拟世界，现实世界的用户在元宇宙中必然也有的虚拟身份，并借助

该虚拟身份完成沉浸式的交互感知。而在链游当中，用户同样需要一个游

戏身份，并通过用户昵称、形象搭配实现个性宣言。借虚拟身份，用户实现社交互动。

沉浸式的交互感知，实现线上线下的互通，是元宇宙核心元素。链游凭借网络算力与人工智能，通过区

块

链技术，借助AR、VR等扩展现实技术，以达到现实场景虚拟呈现，该点亦与元宇宙契合。在链游中，

游 戏过程本身即社交互动过程，并借助链游中的游 戏模块、开放式的游

戏模式，为用户大限度的提供社交互动。

2. 内容创作带动经济体系

用户的内容创作，是元宇宙的生产力，并以此作为元宇宙经济体系的基石。元宇宙的构建从来不是开发

者独自完成，而是需要用户参与，并经用户的内容创作，形成内容成果，并通过流通交易产生经济效益

，并吸引更多用户加入，实现元宇宙的膨胀扩张。



链游在游 戏的内容生成、玩法革新与盈利模式的设定上，与传统游

戏截然不同，使得其向元宇宙迈进一步。其一，在内容生成上，较之传统游

戏的开发者生成，链游开放用户创作；其二，在玩法革新上，链游玩中赚的模式一改传统游

戏的娱乐消遣的单一诉求；其三，在盈利模式上，不再通过售卖游 戏与道具获利，转而采用的是促进交

易，创设交易平台，进而赚取交易费、售卖NFT获利。通过虚拟资产NFT化，克服传统游

戏的账号、皮肤、道具只能锁定于本游

戏的局限，使得虚拟资产非同质化、通证化，实现NFT交易流通，符合元宇宙经济体系模式。 

3. 安全稳定保障有序交易

安全稳定是元宇宙的基础，而链游借助区块 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通过智能合约，运用加密虚拟

货币与NFT，保障交易与虚拟资产的安全稳定。而NFT的来源和真实性由对应所在公链保障。

（二）从链游看元宇宙的法律问题

1. 从链游到元宇宙：虚拟人格的法律问题

传统游 戏中，游 戏账号只是现实身份在游

戏的延伸，与元宇宙独立于现实身份、链游相对独立于现实身份的虚拟身份具备本质区别。游 戏角色亦



仅能按照开发者的预先设定参与活动，与元宇宙中虚拟身份的开放性截然不同。而链游中的虚拟身份，

虽然目前尚未达到元宇宙中独立存在的虚拟身份的程度，但是已达神似。这种效果是基于链游真实性、

沉浸式体验所致。之前新闻报道的脸书元宇宙首例性骚扰事件即体现了元宇宙中虚拟身份独立人格的影

子。

虚拟身份是用户在链游、元宇宙中进行游 戏、娱乐、社交的主体资格，并在进行中产生了虚拟人格，从

链游到元宇宙，虚拟人格在当前民法典项下该如何定位？“法律在依法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的同时,对于其

在诞生前或消灭后依法享有的人格利益, 所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护”[7]。这种延伸

，笔者赞同可以是时间上的延伸，亦可是空间上的延伸[8]。笔者认为，人格权延伸后的特殊主体，可以

包括虚拟人格。结合民法典第990条列举的人格权，笔者不赞同“虚拟人格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

、荣誉权、隐私权等”的论述。笔者认为，在元宇宙中，虚拟人格可包括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隐

私权。

笔者认为，其一，姓名权。在链游的现阶段，虚拟身份所对应的名称不应属于姓名，在具有社会度与易

被混淆的前提下，属于民法典第1017条列举的网名。如发展到元宇宙的阶段，基于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

拟世界，虚拟人格可包括姓名权、名称权；其二，肖像权。结合民法典关于肖像权的定义[9]，虚拟人格

不必然包括肖像权，也可归入个人信息保护。虚拟身份的消息通常并不能反映到特定自然人，因此不能

以肖像权规制。但虚拟身份的肖像如经大数据、识别技术能还原到特定主体，那么其作为人脸识别信息

，可归入个人信息予以保护。其三，名誉权、荣誉权。在链游、元宇宙中，虚拟人格亦不应包含名誉权

、荣誉权。因虚拟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割裂，侵犯虚拟人格不会致使现实人格的贬损与现实社会的社会评

价降低。当然如元宇宙本身后续产生了适应于其的法律规范、行为准则自然适用其规则；其四，隐私权

。笔者认为虚拟人格应包括隐私权。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10]规定，虚拟身份在链游、元宇宙中亦

可有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活动、信息。



2. 从链游到元宇宙：虚拟资产的权利归属[11]

（1）虚拟资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

虚拟资产往往通过开发者、用户创作两种方式形成。NFT化的虚拟资产，现有法律并未明确其法律性质

。基于NFT的不可分割性，其无法进行复制，多只能得到NFT的影像，因此不属于知识产权。笔者认为

虚拟资产具备直接支配和排他性，系民法典上规定的“物”。而网络虚拟财产体现为以电磁数据为载体

、以财产价值为内容和以互联网为空间的新生事物[12]，基于虚拟资产具备的稀缺性、使用价值以及交

换价值而具有的财产属性，笔者认为虚拟资产属于民法典第127条所指网络虚拟财产。

（2）虚拟资产归属于用户

基于游 戏道具的美术设计、文案创作、数值策划以及适应于游

戏规则体现，根据“谁创作、谁受益”的法定方式，结合用户服务协议的约定归属，传统游 戏的游

戏道具归属于游 戏公司并无争议。但链游区别于传统游 戏，在用户创作生成过程中，开发者仅仅提供的

是内容产生所需的基础元素或工具。同样按照“谁创作、谁受益”，通过用户自身创作生产，该虚拟资

产应属于用户。另从游

戏道具的NFT化，以加密形式存在，并与去中心化的数字钱包关联，以实现用户对NFT所有权。



三、区块 链游 戏局限：元宇宙路漫漫

根据区块 链游 戏联盟在2021年底发布的《2021年度全球区块 链游

戏行业研究报告》中谈到了技术限制等诸多链游的局限与挑战。笔者认为，对标元宇宙，当前的区

块链游 戏仍存在以下三点明显局限，亦或是链游下阶段发展的方向之一。

（一）跨链技术充分运用：元宇宙的大统一

当前链游大多是在以太坊等公链上运行，各个公链之间并未互通，而单一公链上又因用户较多而发生拥

堵，不利于链游的高速、流畅运行，也不符合元宇宙经济体系中虚拟资产流通的要求。链游是元宇宙在

当前的初级表现形式，而各公链的打通，符合交易价值实现的大化。当前联盟链已找到了信息/资产协同

流转的解决方案[13]，笔者相信公链的互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以满足元宇宙大融合的需要。

（二）高性能与快速传输：元宇宙的低延迟

众所周知，当前区 块链技术受限于其本身特质，去中心化与安全性使得区 块链的高性能受到限制，较慢

的数据传输速度与巨大的容量需求，使得链游与元宇宙所要求的低延迟，极速响应还有很远距离。

（三）数据产权制度搭建：元宇宙的大数据



从2020年11月4日发布的《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14

]到2021年7月6日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15]，均传达了对数据产权的合法处理与制度建立的

讯息。而在当下，链游对于用户数据的处理无疑成为元宇宙后续大数据的处理以及数据交易的试验田，

探索实践与经验总结。

（四）监管空白中的探索：元宇宙的细规则

监管的不确定性无疑是悬在链游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21年9月24日，央行联合十部委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 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从法律层面明确了通过法定货币获取虚拟

货币系不合法，相应的投资、买卖合同将会被认定为无效。而北京朝阳法院作出的认定比特 币挖

矿合同无效的民事判决[16]，从实践层面更传递了上述通知的要义精神。虚拟 货币的无真实价值属性，

天然具备多重风险。但数字人民币或许能为元宇宙的结算带来无限可能。针对链游，当前法律存在空白

，但随着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未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判例较大可能会予以规制明确。而链游的

规制也为元宇宙的规则制定、纠纷处置提供参考经验。

四、结语：在探索发展中追赶那束光

链游作为元宇宙初期表现形式，元宇宙的形态、要素、规则也在技术进步和时代需要过程中不断发展、

变化中形成。链游的探索、发展、演变，势必为元宇宙的形成提供一条现实可行的思路。透过照进现实

的那束光，我们已触到元宇宙光辉灿烂的一角，相信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也已不再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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